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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2024-009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市吴中路 578

号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人，亲自出席会议监事三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宇桢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月 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资产减值准备核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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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本次资产减值准备核销的依据充分，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能够真

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信息；本次资产减值准备核销的决策程序符合本公司

《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核销坏账 154.55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54.55万元，不影响当年损益；

本次核销存货金额 857.17 万元，已计提跌价准备 856.50 万元，处置收入 3.72

万元，净收益 3.05 万元；本次累计报废固定资产原值 16,410.86 万元，已计提

折旧 13,114.47 万元，计提减值准备 3,253.73 万元，净额 42.66 万元，处置收

入 2,156.43 万元，净收益 2,113.77 万元；本次累计报废在建工程原值 58.90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58.90万元，处置收入 19.78万元，净收益 19.78万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核销后，将增加公司 2023 年度利润总额 2,136.60 万元。 

 

4、审议通过《2023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附：审计报告及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本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

反映出本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本公司监事会提出本

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2023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月 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2023 年年度

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关于光明乳业 2023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

情况专项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光明乳业 2023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5、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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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月 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预案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本公司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自本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严格执行，有效防范了重大

经营风险；同意董事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7、审议通过《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毕马威华振：光明乳

业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8、审议通过《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月 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光明乳业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及鉴证报告》《海通证券：关于光明乳业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核查意见》。 

 

9、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9.1 张宇桢女士的薪酬 

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张宇桢女士回避表决。 

9.2 周文女士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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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周文女士回避表决。 

9.3 周蕴喆女士的薪酬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

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本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本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在本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月 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公司监事周文女士已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已办理退休手续。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本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推

荐，并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资格审查，本次会议一致同意沈竹莺女士为本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替换周文女士的本公司监事职位，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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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公司监事会对周文女士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及监事会工做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本议案需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3、通报《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退休及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 2024年 4月 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退休及补选职工代

表监事的公告》。 

 

14、通报《2023 年度管理层工作报告》。 

15、通报《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6、通报《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 

17、通报《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8、通报《关于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19、通报《2023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0、通报《2023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21、通报《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2、通报《关于 2023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23、通报《关于 2023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24、通报《关于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25、通报《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26、通报《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7、通报《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28、通报《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实施细则的议案》。 

29、通报《关于修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30、通报《关于修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31、通报《关于修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32、通报《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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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沈竹莺，女，1981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现任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合规风控部副总经理。曾任上海金融法院副庭长、研究室负责人、

审判团队负责人、三级高级法官，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四级高级法

官等职。 


